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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3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1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求真樓 4樓會議廳(K401)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錄：周靜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本校榮獲 2014 智慧綠建築設計創意競賽「巢向未來組」全國第

一金獎殊榮…………………………（報告人：胡總務長豐榮） 

◎師培處師資培育組業務工作簡報………（報告人：林組長政逸） 

◎師培處就業輔導組業務工作簡報 ………（報告人：卓組長秀足 ） 

◎師培處教師教育研究中心業務工作簡報 …………………………

（報告人： 陳中心主任盛賢） 

◎總務處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調漲原因說明……………………

（報告人：胡總務長豐榮） 

◎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業管法規彙修案報告……………

（報告人：朱處長海成） 

 

四、宣讀及確認103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紀錄 
裁示： 確定紀錄。 

五、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103學年度歷次行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敬

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6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解除列管者計6案，繼續列管者計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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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裁示：照案通過。 

六、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洪教務長榮照報告： 

一、本處於 104 年 1 月 9 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本校「研商推動本校教學

卓越工作諮詢會議」研議本校推動教學卓越工作之策略與方向。另

邀請中正大學林明地教務長於 1月 23日上午 10時 A109會議室蒞校

演講，分享他校的推動經驗，歡迎各學院及相關單位共同參與。 

二、高教評鑑中心仍會持續進行本校之訪視評鑑，請各系所配合積極持

續規劃、準備評鑑事宜。 

 學務處—丘學務長周剛報告： 

一、 請各系所向學生宣導，寒假期間如有於校外舉辦活動，基於安全考

量，務必跟學校提出申請，以使本處能掌握學生活動情形。 

二、 學務處同仁於 1月 19日至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參訪品德教育、賃居生

訪視業務。有關這學期導師訪視賃居生事宜，請尚未完成之導師務

必完成。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本校「電子化郵件系統」已完成測試並於 104年 1月 1日正式上線

使用。針對登錄之郵件，本系統會自動發出 E-mail通知，如各單位郵件

係由專人統一領回者，可忽略此封 E-mail，之後再至各系所單位辦公室

領取即可。如為急件擬自行領取者，請先進入系統查詢郵件之狀態，如

為「已領」表示已由專人領走，如為「未領」表示郵件尚在文書組，可

前往文書組領取。 

 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朱處長海成報告： 

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之計畫請參閱議程

第 76頁至 79頁。 

 進修推廣部—許主任可達報告： 

一、本部辦理【2015兒童雙語寒令營】，對象為國小 1~3年級學童，課程

將邀請外籍師資及中文教師結合動、靜態課程上課，課程時間為 104

年 2月 2日起至 2月 13日每週一至週五，目前尚有名額，歡迎同仁

踴躍幫孩子報名參加。 

二、本部辦理【2015 兒童歡樂冬令營】即日起開始招生，對象為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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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上午主題課程我們將邀請現職國小教師授課，下午綜合活動由

大學部同學領軍，結合動、靜態課程。課程時間為 104 年 2 月 2 日

起至 2月 13日每週一至週五，歡迎同仁踴躍幫孩子報名參加。 

三、華語文中心 ESL雙語冬令營招生與收費完成，共招收四班(實小 3班、

忠信 1班)，將於上課前(1月 28日)進行英文能力測驗，提供教師英

文課程進行參考。 

 圖書館—許館長天維報告： 

104 年 1 月 1 日起研究生論文上傳已由原博碩士論文系統，改至機

構典藏系統上傳繳交，也請師長踴躍授權學術研究成果予機構典藏系

統。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呂處長錘卿報告： 

一、本處有許多計畫案，請各系所協助計畫撰寫。 

二、建議各單位多加注意師資培育品質的管制，務必多加把關。因公費

生、卓師生獎學金的計畫與學生教檢及格率有關，必須高於全國通

過率始能爭取繼續進行。 

三、3月 8日教師檢定考試積極籌劃中，請各單位多給予協助。 

四、本處宣傳之就業輔導口號：一年級探索、二年級投入、三年級體驗、

四年級接軌。 

五、教研中心現有六個大計劃，非常感謝教研中心之同仁以及各組同仁

之協助。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黃中心主任國展報告： 

一、校友資料庫系統已新增院辦權限，刻正開發匯入功能。 

二、配合師長需求，將Ｅ化教學系統上傳檔案大小限制由原來的 64MB

提昇至 200MB。 

 通識教育中心—高組長瑋謙報告： 

有關「待用咖啡與待用餐點」活動實施成效，自 103 年 2 月實施

起至 12 月底為止，累計募款總額為 32300 元，累計使用人次為 253 人

次，消費餘額為 19650 元。 

 人事室—張主任耀文報告： 

歲末聯歡 2/10（二）下午 6:00中正樓。 

 主計室—許主任秀鳳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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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王主任秘書玲玲報告： 

政風宣導：轉知教育部 103年 12月 26日臺教政(一)字第

1030191341號函，有關辦理公務員浮報加班費、差旅費及休假補助費

等小額補貼款項案件屢見不鮮，對個人名譽及機關形象傷害甚鉅；為

加強公務員法治觀念，機先消弭此類案件，包含未實際出差，詐領差

旅費；已當監考員仍申請加班，詐領加班費；持公務車加油卡，詐領

油料費；重複核銷，詐領國旅卡休假補助費；偽造講座簽名，詐領鐘

點費等，請同仁特別留意，避免觸犯法令。 

 教育學院郭院長伯臣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人文學院魏院長炎順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理學院王院長曉璿報告： 

一、本院「啟動 201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與資策會合作學生就業力提升

計畫-TibaMe(提拔我)-就業競爭力提升學程」，目前已有 80位學生

進入線上學習、實體學習、與未來就業媒合。如各系所有興趣者，

歡迎再加入。 

二、有關推動多元招生策略，院與系已完成招生簡介，將持續將資料送

至行政單位。另外，招生海報也已完成送出。 

三、本院配合精緻師培計畫，未來可能會修正各系學生課程預選系統。 

四、本院近期辦理多場院數位整合研習課程，同仁參與踴躍，如經費許

可，將會持續辦理，歡迎同仁踴躍參與。 

 管理學黃院長位政報告： 

請參閱書面報告資料，無補充報告。 

 特殊教育學系詹主任秀美： 

賀本系于曉平老師獲 103年教學優良教師獎。 

 音樂學系許主任智惠： 

本系現期末術科考試所有教室皆可舉行，且佔用音樂系課程的時

間，不佔用通識或師培課程的時間。 

 臺灣語文學系張主任淑敏： 

本人任期至今（104）年 1 月 31 日，下任主任方耀乾老師，請大家

繼續支持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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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校教學增能及教學卓越工作計畫推動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 

說明： 

一、鑒於本校歷次申請教學卓越或教學增能等競爭型計畫，審查意見中常提及

行政單位未結合學術單位共同參與，為能擴大參與層面，並及早因應規

劃，教務處於 104 年 1 月 9 日邀集本校相關單位召開「研商推動本校教學

卓越工作諮詢會議」，擬籌組本校推動教學增能及教學卓越工作小組，共

同研擬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各項方案。 

二、參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徵求重點及前期中區計畫推動重點，擬定七大主

軸方向及組織分工草案（如附件一），由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共同擔任召

集人，並推派教師代表擔任執行秘書協助統整規劃，邀請或徵求各系（所、

學位學程）就各議題研提方案。方案計畫書空白格式如附件二。 

三、各主軸規劃方向及內容，擬提送本校行政會議或學術主管會議審議，以凝

聚全校共識並據以規劃執行。 

四、依教育部 103 年 10 月 2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30140439 號函，「推動教師多

元升等制度」將列納入教育部競爭型經費及對大專校院績效型補助之評估

考核之重要參據，本案已納入教師專業面推動方向之一；嗣後此類教育部

重點政策，建請亦納入相關小組內研議規劃。 

五、本案倘經會議討論通過，擬請各召集單位及學院提供擔任執行秘書教師代

表名單（格式如附件三），並於 104 年 1 月 27 日（二）前擲回教務處，俾

利後續定期召集聯席會報，協助推動相關事宜。 

六、各召集人得自行籌劃相關事宜，各組研擬之推動方案內容，規劃於 104

年 3 月 17 日（二）行政會議提出報告，整體計畫預定於三月底前完成。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為符合學生使用學生證之需求，並正向回應學生連署議題，本校學生證

擬結合悠遊卡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 依據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提出之「學生證與悠遊卡結合之連署書」

（計有大學部一至三年級 2,430名學生中共計 1,624名學生連署）及  鈞

長 103年 9月 9日裁示：請教務處朝學生證與悠遊卡結合方向研議辦理（附

件一）。 

二、 經查中部地區大專院校計有國立中興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嶺東

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東海大學、亞洲大學、彰化師

範大學、國立聯合大學..等大專校院已換發學生證悠遊卡。 

http://www.techadmi.edu.tw/search/profile_school.php?psrid=402&area=3
http://www.techadmi.edu.tw/search/profile_school.php?psrid=382&ar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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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具有結合大眾交通票證及電子錢包小額消費功能，學

生之連署書亦載明兩卡結合後，前開各功能整合於一張卡片，學生不用攜

帶多張卡或零錢，生活將更便利，且更能發揮學生證享有之各項交通或購

物優惠。 

四、 為辦理兩卡合一，本處經多方詢問已辦理學校、單位、廠商等就軟硬體

設備設施及各項配套措施進行瞭解，並就本校現況進行分析後，擬採行之

方式如下規劃： 

（一）過渡時期學生證新、舊卡同時適用。 

（二）104學年度大學部二年級、碩士班二年級、博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 

1.由學生自主提出申請換發悠遊學生證，為反映悠遊卡成本須繳交

新台幣100元(未含儲值費)，學生於領取悠遊學生證時繳回舊證。 

2.學生未申請換發悠遊學生證，則繼續使用舊證。 

（三）104學年度新生製發悠遊學生證。 

五、 學生證遺失、毀損補換發費用，舊證維持新台幣100元，悠遊學生證反

映成本，擬收取新台幣200元。中部各大專校院悠遊學生證補發金額如下

表： 

學校 金額 學校 金額 

國立中興大學 150 亞洲大學 250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200 逢甲大學 250 

國立聯合大學 200 靜宜大學 200 

中山醫學大學 200 弘光科技大學 200 

東海大學 150 修平科技大學 200 

中臺科技大學 200 建國科技大學 250 

六、 本校辦理悠遊學生證後續應辦理之事項繁多，包括: 

（1） 學生證悠遊卡招標購買。 

（2） 建置卡務系統（含卡片掛失/掛失處理作業，需整合悠遊卡公司SSL

線上掛失服務）。 

（3） 硬體設備（含專屬電腦、製卡機、展期機、條碼機、讀卡機、植印

機..等）。 

（4） 本校現有學生證資料整合作業。 

（5） 門禁系統、圖書館借書系統系統配合修改作業（營繕組及圖書館）。 

（6） 舊卡全面讀卡作業。 

（7） 學生證補換發工本費用評估作業…等等。 

七、 查總務處營繕組配合未來學生證悠遊卡之規劃，已進行門禁系統功能異

動修正之採購作業；本處亦已進行新式學生證卡務系統建置採購，預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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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2月完成該項系統建置。本處並於104年1月13日邀集學生證卡務系統

廠商、營繕組校園門禁系統廠商及圖書館借還書系統承辦人員進行各系統

整合研商座談會，會中三個相關單位達成系統連動整合共識，本項系統整

合作業若完成，學生證資料異動各系統將同步更新，不需再進行人工更新

作業外，學生服務更具即時性。 

八、 為利學生證更新作業順利完成，茲擬定本校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實施計畫

（草案）（附件二）並於104年1月12日邀集本校各系學生代表、悠遊卡有

限公司代表及本校相關業務單位招開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座談會，彙整相關

意見並檢附會議記錄(附件三)；若經會議決議本校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則

後續將依前開計畫進行各項作業，並將相關訊息公告學生週知。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教務處向學生詳加說明辦理舊生更換新卡之收入與本校投入換發新

卡所需相關成本之關連性，以避免學生產生誤會。 

 

提案三 

案  由：擬修正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學成長輔導要點」，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本案依據 103學年度第 2次「教務處主管座談會議」決議暨 103學年

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決議，擬提交行政會議討論之。 

二、 本案修訂重點如下: 

(一) 要點名稱修正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實施要

點」。 

(二) 修訂第三點並納入原法規第五及第八點辦理流程等相關內容，以

清楚敘明各項教學精進辦理程序。 

(三) 修訂第四點各層級權責精簡相關文字內容，並述明適用對象。 

(四) 刪除現行要點第九點:「受輔教師於輔導期間不得支領超支鐘點

費，且不得在校外兼課」之規定，避免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授

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實施辦法」重複規定。 

三、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學成長輔導要點」修正草案(附件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二)、現行要點(附件三)及「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優質教學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四)、103 學年度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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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管座談會議紀錄(附件五)、103 學年度第 5 次法規委員會會

議紀錄(附件六)供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 由： 擬修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外語能力檢定考試補助要點」

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 本案於「103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因攸關學生權益，擬提

送行政會議討論實施日期，並預定自 104 學年度起實施本要點。 

二、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外語能力檢定考試補助要點」

（附件一）及 103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紀錄（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 
案 由：請各系主動關注延畢生，積極輔導選課並瞭解困難予以協助。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本校延畢生 100學年度約為 76人、101學年度約為 88人、102學年度

約為 156人，幾乎為 100及 101學年度之總和，人數有攀升之趨勢。 

二、 教育部及立法院也非常關注延畢生之問題，亟需請各系所多加關懷延

畢生，避免產生修課不足問題，並積極給予協助。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各系所配合辦理。 

 

 

九、散會(中午 12 時)。 


